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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 北 市 市 區 道 路 臨 時 活 動 使 用 管 理 辦 法 訂 定 草 案  

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 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明 

名 稱 ： 臺 北 市 市 區 道 路 臨 時 活 動 使 用 管 理 辦 法 

 

第 一 條    臺 北 市 政 府 ︵ 以 下 簡 稱 本 府 ︶ 為 開 放 及 有 效 管

理 臺 北 市( 以 下 簡 稱 本 市) 市 區 道 路 舉 辦 臨 時 性 活

動 ， 以 彌 補 本 市 都 市 活 動 空 間 不 足 ， 特 訂 定 本 辦 法 。

          本 市 市 區 道 路 臨 時 活 動 使 用 之 管 理 ， 依 本 辦 法

之 規 定 ； 本 辦 法 未 規 定 者 ， 適 用 其 他 法 規 之 規 定 。

    

第 二 條    本 辦 法 主 管 機 關 為 本 府 ， 並 由 本 府 依 臺 北 市 政

府 組 織 自 治 條 例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委 任 本 府 交 通

局 執 行 。 

 

第 三 條   舉 辦 下 列 活 動 得 申 請 臨 時 使 用 本 市 市 區 道

路 。 但 應 以 確 無 其 他 替 代 地 點 或 非 使 用 道 路 無 以 表

現 其 特 點 者 為 限 ： 

一  學 術 、 藝 文 、 體 育 、 休 閒 或 其 他 性 質 相 類 之 活

動 。 

二  宗 教 、 民 俗 節 慶 活 動 。 

三  公 益 活 動 。 

四  其 他 經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之 活 動 。 

前 項 活 動 不 含 婚 、 喪 、 喜 、 慶 及 集 會 遊 行 法 所

規 範 之 活 動 項 目 。 

 

 

明 定 本 辦 法 之 立 法 目 的 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明 定 本 辦 法 之 主 管 機 關 及 委 任 本 府 交 通 局 執 行 之 規 定 ， 以

資 明 確 。 

 

 

明 定 許 可 舉 辦 活 動 之 種 類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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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條    本 市 下 列 路 段 不 予 開 放 提 供 臨 時 活 動 使 用 ： 

      一  大 安 森 林 公 園 周 邊 人 行 道 。 

      二  中 山 區 第 十 四 、 第 十 五 號 公 園 周 邊 人 行 道 。 

      三  臺 北 市 立 動 物 園 周 邊 人 行 道 。 

四  其 他 經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不 宜 開 放 之 路 段 。 

 

第 五 條    依 第 三 條 申 請 臨 時 使 用 道 路 舉 辦 活 動 ， 除 因 緊

急 情 況 或 本 府 及 所 屬 機 關( 構) 舉 辦 活 動 ， 經 主 管 機

關 專 案 核 准 外 ， 應 於 活 動 舉 辦 一 個 月 前 ， 以 書 面 向

主 管 機 關 提 出 。 

前 項 活 動 涉 及 義 賣 或 捐 募 之 行 為 者 ， 並 應 依 臺

北 市 捐 募 運 動 管 理 辦 法 規 定 向 本 府 社 會 局 申 請 核

准 。 
       

第 六 條     申 請 臨 時 使 用 道 路 應 具 申 請 書 ， 載 明 下 列 事

項 ： 

一  申 請 人 名 稱 、 負 責 人 姓 名 、 出 生 年 月 日 、 國 民

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、 住 、 居 所 及 連 絡 電 話 。 

二 道 路 使 用 範 圍 、 面 積 及 起 迄 時 間 ︵ 含 活 動 範 圍

圖 ︶ 。 

三 活 動 目 的 、 方 式 、 預 定 參 加 人 數 。 

四  活 動 車 輛 、 物 品 名 稱 、 數 量 及 舉 辦 活 動 必 要 之

設 施 。 

 

 

 

依 現 行 辦 理 情 形 ， 明 定 不 予 提 供 申 請 之 路 段 。 

 

 

 

 

 

明 定 申 請 使 用 道 路 之 申 請 時 程 及 受 理 機 關 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明 定 申 請 臨 時 使 用 道 路 應 檢 具 之 文 件 及 應 載 明 之 內 容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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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 活 動 期 間 交 通 維 護 計 畫 ︵ 含 交 通 動 線 調 整 示 意

圖 ︶ 。 

六  須 本 府 協 調 配 合 項 目 ， 包 含 警 力 支 援 、 交 通 維

護 、 醫 療 支 援 、 垃 圾 清 運 、 環 境 清 潔 維 護 、 安

全 秩 序 維 護 等 。 

七  善 後 復 原 計 畫 ︵ 含 環 境 清 潔 維 護 ︶ 。 

 

第 七 條    申 請 臨 時 使 用 道 路 應 依 下 列 規 定 負 擔 費 用 ： 

一  申 請 人 應 繳 納 道 路 使 用 費 及 保 證 金 。 

二  申 請 人 在 活 動 期 間 ， 應 自 行 負 擔 維 持 秩 序 之 費

用 。 但 遇 有 妨 害 公 共 秩 序 之 情 形 ， 非 公 權 力 協

助 不 足 以 排 除 者 ， 得 申 請 警 力 支 援 。 

三  申 請 人 應 自 行 清 除 活 動 結 束 之 垃 圾 ， 並 得 向 本

府 環 境 保 護 局 各 區 隊 申 請 辦 理 代 運 手 續 。 

四  於 活 動 期 間 內 ， 道 路 使 用 範 圍 內 之 花 木 及 各 項

設 施 不 得 毀 損 ， 並 禁 止 設 置 固 定 之 路 障 。 違 反

者 ， 申 請 人 應 負 修 繕 及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。 損 害 賠

償 金 得 自 保 證 金 扣 抵 ， 不 足 部 分 並 得 另 行 追 償

之 。 

五  其 他 必 要 之 費 用 。 

前 項 第 一 款 之 道 路 使 用 費 及 保 證 金 之 收 費 基

準 ， 由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。 

第 一 項 第 一 款 之 道 路 使 用 費 及 保 證 金 ， 申 請 人

應 於 申 請 案 經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後 五 日 內 ︵ 不 含 例 假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明 定 申 請 人 應 擔 負 之 費 用 、 繳 費 手 續 及 舉 辦 活 動 投 保 公 共

意 外 責 任 險 之 規 定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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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︶ 持 公 共 意 外 保 險 單 影 本 至 主 管 機 關 繳 納 後 ， 始

得 於 核 准 時 限 內 使 用 場 地 ， 逾 期 未 繳 納 者 ， 喪 失 使

用 場 地 之 權 利 。 

活 動 由 本 府 及 所 屬 各 機 關( 構) 主 辦 者 ， 不 予 收

費 ； 與 本 府 及 所 屬 各 機 關 合 辦 之 公 益 活 動 ， 經 主 管

機 關 專 案 核 准 得 酌 予 減 免 道 路 使 用 費 。 

           

第 八 條    申 請 人 所 繳 納 之 道 路 使 用 費 ， 除 因 天 災 、 事 變

或 其 他 不 可 抗 力 之 事 由 ， 而 無 法 舉 辦 活 動 ， 或 中 途

停 止 使 用 者 外 ， 不 予 退 還 。 

          申 請 人 如 於 核 准 時 間 外 使 用 場 地 、 對 外 為 商 業

行 為 或 其 他 與 原 核 准 使 用 計 畫 不 符 之 情 形 ， 其 所 繳

納 之 保 證 金 不 予 退 還 。 

           

第 九 條    申 請 人 於 活 動 期 間 ， 應 對 活 動 行 為 及 安 全 負

責 ， 不 得 製 造 噪 音 妨 害 安 寧 秩 序 。 

          有 下 列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除 由 主 管 機 關 廢 止 原 使 用

許 可 外 ， 本 府 警 察 局 得 令 其 停 止 使 用 ， 並 副 知 主 管

機 關 ：       

      一  違 反 原 核 准 使 用 計 畫 。 

      二  未 能 維 持 現 場 人 員 、 車 輛 之 秩 序 ， 足 以 影 響 公

共 安 全 、 環 境 衛 生 及 破 壞 公 物 ， 經 勸 導 改 善 而

未 能 改 善 。 

三  未 依 規 定 於 期 限 內 繳 交 使 用 費 及 保 證 金 而 逕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明 定 申 請 案 如 經 核 准 後 ， 未 依 核 定 時 限 舉 辦 活 動 之 處 理 規

定 。 

 

 

 

 

 

明 定 本 府 警 察 局 得 立 即 停 止 使 用 道 路 之 情 形 及 違 反 其 他

法 令 之 處 理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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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 舉 辦 活 動 者 。 

四  因 天 災 、 事 變 或 其 他 不 可 抗 力 事 件 ， 有 停 止 其

使 用 之 必 要 者 。 

          申 請 人 有 前 項 第 一 款 至 第 三 款 情 形 ， 一 年 累 計

次 數 達 三 次 者 ， 主 管 機 關 一 年 內 不 受 理 其 申 請 任 何

臨 時 道 路 使 用 。 

 

第 十 條    本 辦 法 所 需 書 表 格 式 ， 由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。 

 

第 十 一 條    本 辦 法 自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年 一 月 一 日 施 行 。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明 定 本 辦 法 所 需 書 表 格 式 由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。 

 

明 定 本 辦 法 之 施 行 日 期 。 

 

 

 

 


